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L Y T / 8 5 0 號  

考慮日期： 2 0 2 5 年 7 月 1 8 日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8 5 0  

申請人  ：  鄧永輝先生，由許軍兒先生代表  

地點  ：  新界粉嶺馬尾下第 4 6 約地段第 9 1 7 號餘段及

第 9 1 9 號  

地盤面積  ：  約 1 4 8 . 1 4 平方米  

契約  ：  集體政府租契 (批租作農業用途 )  

圖則  ：  《 龍 躍 頭 及 軍 地 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N E - L Y T / 1 9》  

用途地帶  ：  ( i )  「綠化地帶」 (約 6 2 % )；以及  

( i i )  「鄉村式發展」 (約 3 8 % )  

申請事項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1 .  建議  

1.1  申請人聲稱是原居村民 1，他申請規劃許可，以便在

位於粉嶺馬尾下的申請地點興建一幢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 (小型屋宇 )。申請地點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位

於 大 部 分 劃 為 「綠 化 地 帶 」 ( 約 6 2 % ) 及 部 分 劃為

「鄉村式 發展」地帶 ( 約 3 8 % ) 的地方 ( 圖 A - 1 及

A - 2 a )。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鄉村

 
1 地 政 總 署 北 區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 申 請 人 自 稱 是 粉 嶺 鄉 馬 尾 下 的 原 居 村

民 。 不 過 ，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批 建 小 型 屋 宇 ， 現 階 段 仍 有 待 確

定。  

pplngan
文字框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1030 號 附 件 A

pplngan
線



-  2  -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的 「 屋 宇 ( 只 限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屬於經常准許的第一欄用途，而「綠化地帶」

內的「屋宇 (根據《註釋》說明頁准許翻建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或以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取代現有住用建築

物者除外 )」屬於第二欄用途，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地點現時大

部分地方長滿野草，部分地方鋪築了硬地面，並有

一條行人路貫通其間 (圖 A - 4 )。  

1.2  擬建小型屋宇的詳情如下：  

總樓面面積  ：  1 9 5 . 0 9 平方米  

層數  ：  3 層  

建築物高度  ：  8 . 2 3 米  

有蓋面積  ：  6 5 . 0 3 平方米  

 

1.3  擬建小型屋宇的布局設計 (包括化糞池 )於繪圖 A - 1

顯示。  

1.4  城規會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收到申請人為支

持其申請提交的申請表格連附件 (附錄 I )。  

2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申請人為支持其申請而提出的理據詳載於附錄 I 的申請

表格。有關理據撮錄如下：  

( a )  申請人已向地政總署提交小型屋宇批地申請。由於

申請地點部分位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外，申請人

須就擬議小型屋宇發展取得規劃許可；  

( b )  申請地點附近現時有一些村屋。申請人在馬尾下村

並無擁有其他土地可用作小型屋宇發展；  

( c )  申請地點現時空置並長滿野草，並不適合用作農業

用途。申請地點的擬議小型屋宇發展能充分利用空

置的土地資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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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倘這宗申請獲批准，申請人會遵從所有施加的附帶

條件。擬議小型屋宇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的環境、

交通、排水及景觀造成不良影響。  

3 .  遵守有關「取得擁有人的同意╱向擁有人發給通知」的

規定  

 申請人是申請地點唯一的「現行土地擁有人」。有關的

詳細資料會備存於會議上，供委員查閱。  

4 .  評審準則  

 「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

時準則」 (下稱「臨時準則」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首次頒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頒布的「臨時準

則」最新版本載於附錄 I I。  

5 .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有關「擬在綠化地帶進行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 的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0 (規劃指引編號 1 0 )適用於這宗申請。相關的評審準則

撮述於附錄 I I I。  

6 .  先前申請  

 申請地點並無任何先前申請。  

7 .  同類申請  

7.1  自「臨時準則」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

頒布後，在申請地點附近有 1 3 宗涉及七個地點的同

類 小型 屋宇 發展申 請， 該些 申請位於 同一 「綠 化地

帶 」內 ，或 位於橫 跨同 一「 綠化地帶 」與 其他 地帶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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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於 1 1 宗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中 ， 其 中 六 宗 ( 編 號

A / N E - L Y T / 2 2 4、 4 5 3 及 4 5 8 至 4 6 1 2)於二零零

一年至二零一二年間 (即城規會在二零一五年八月採

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前 3) 獲城規會轄下的鄉郊及新市

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在有附帶

條件的情況下批准，主要理由是有關申請大致上符

合「臨時準則」，因為擬建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有

超過 5 0 %坐落在馬尾下的「鄉村範圍」內，以及在

考慮有關申請時，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供不

應 求 。 其 後 ， 五 宗 申 請 ( 編 號 A / N E - L Y T / 6 1 7 、

6 2 2、 6 2 3、 6 3 3 及 6 3 4 )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和

九月獲小組委員會在有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批准，主

要理由是申請地點涉及先前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

申請；以及申請地點附近有已獲批准且處於不同發

展階段的小型屋宇發展，於當地形成新的鄉村羣。  

7.3  其餘兩宗申請 (編號 A / N E - L Y T / 5 5 9 及 7 1 3 )涉及

同一地點，該地點完全位於「綠化地帶」內。該兩

宗申請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九年被小組委員

會拒絕，主要理由是擬議發展不符合「綠化地帶」

的規劃意向；以及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仍有土地可用作小型屋宇發展；以及／或批准申請

會為「綠化地帶」內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  

7.4  同類申請的詳情撮述於附錄 I V，所涉地點的位置

在圖 A - 2 a 顯示。  

 
2 關於申 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3 及 4 5 8 至 4 6 1，有關 申請地點只有一

部 分 位於 「綠 化地 帶 」內 (佔 地 盤面 積 3 %至 2 0 %不 等 )， 而大 部 分則

位於毗 鄰的「農業」 地帶內 (圖 A - 2 a )。  

 
3 在 考 慮 可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是 否 普 遍 供 不 應 求 時 ， 除 其 他 因 素

外，較 著重由地政總 署提供的尚未 處理小型屋宇 申請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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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圖 A - 1 至 A - 4 )  

8.1  申請地點：  

( a )  現時大部分地方長滿野草，部分鋪築了硬地

面，並有一條行人路貫通其間；  

( b )  位於馬尾下的鄉村中心區以西；以及  

( c )  可由沙頭角公路 -馬尾下段經一條區內路徑前

往。  

8.2  周邊地區具有鄉郊特色，夾雜村屋／住宅構築物、

泊車處、常耕／休耕農地、植被範圍及樹羣。緊接

申請地點的南面現時有一間村屋，有關發展於二零

零一年獲小組委員會批准。北面、西面及南面較遠

處主要是植被範圍、樹羣及沼澤。  

9 .  規劃意向  

9.1  「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

境 作為 市區 和近郊 的發 展區 的界限， 以抑 制市 區範

圍 的擴 展， 並提供 土地 作靜 態康樂場 地。 根據 一般

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  

9.2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

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地帶內的

土地，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

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

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  

1 0 .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10.1  這宗申請已根據附錄 I I 的評審準則評估。有關評估

撮述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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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  是 否 備註  

1 .  在「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  

—   擬建小型屋宇的

覆蓋範圍  

—   申請地點  

 

 

42% 

 

38% 

 

 

58% 

 

62% 

申請地點及擬建 小型屋

宇的覆蓋範圍少於 5 0 %

坐落在「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  

2 .  在 「 鄉 村 範 圍 」

內？  

—   擬建小型屋宇的

覆蓋範圍  

—   申請地點  

 

 

100% 

 

100% 

 

 

— 

 

—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

表示，申請地點及擬建

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完

全坐落在馬尾下的「鄉

村範圍」內。  

3 .  「鄉村式發展」地

帶有足夠土地應付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 尚

未處理的小型屋宇

申請和未來十年的

小型屋宇需求 )？  

 ✓ 所需土地  

—   應付馬尾下的小型屋

宇需求所需的土地：

約 4 . 4 3 公 頃 ( 相 等 於

1 7 7 幅 小 型 屋 宇 用

地 )。尚未處理的小型

屋宇申請有 1 5宗 4，而

未來十年的小型屋宇

需求量預算為 1 6 2幢。  

可供使用的土地  

—   馬尾下的「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可用作發

展小型屋宇的土地：

約 1 . 2 8公頃 (相等於約

5 1 幅 小 型 屋 宇 用

地 ) (圖A - 2 b )。  

「鄉村式發展」地

帶內有足夠土地應

付尚未處理的小型

屋宇申請？  

✓  

 
4 在 該 1 5 宗尚未處理 的小型屋宇申請 中， 1 3 宗位於「鄉 村式發展」地

帶 內 ， 兩 宗 位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外 。 關 於 該 兩 宗 橫 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與 其 他 地 帶 或 位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外 的 申 請 ， 全 部 均 獲

城規會 批給規劃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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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  是 否 備註  

4 .  符合「綠化地帶」

的規劃意向？  

 ✓ —   根據一般推定，「綠

化地帶」不宜進行發

展。  

—   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

言，漁農自然護理署

署長 (下稱「漁護署署

長」 )對這宗申請沒有

意見。  

5 .  與周邊地區／發展

互相協調？  

✓  擬議發展與四周環境並

非不協調，因為有關發

展所處地區具有鄉郊特

色，夾雜村屋／住宅構

築 物 、 常 耕 ／ 休 耕 農

地、植被範圍、樹羣及

沼澤。  

6 .  在集水區內？   ✓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

不反對這宗申請。  

7 .  影響環境及排污？   ✓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下 稱

「環保署署長」 )認為，

鑑於擬議發展的規模較

小，單是這宗申請不大

可 能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污

染。  

8 .  佔用已規劃的道路

網及公共工程的範

圍？  

 ✓  

9 .  需要設置消防裝置

及緊急車輛通道？  

 ✓ 消防處處長原則上不反

對這宗申請。申請人須

遵 守 地 政 總 署 編 訂 的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消

防安全規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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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  是 否 備註  

1 0 .  影響交通？  ✓  運輸署署長認為小型屋

宇 發 展 應 盡 量 局 限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雖然預期擬議發展

不會令交通量大增，但

若 批 准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外進行這類發

展，會為日後的同類申

請立下不良先例，對交

通的累積負面影響可以

很大。儘管如此，這宗

申請僅涉及興建一幢小

型屋宇，可予容忍。  

1 1 .  影響排水？   ✓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

不反對這宗申請。  

1 2 .  影響景觀？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

城市設計及園境認為，

由於申請地點部分劃為

「綠化地帶」，批准這

宗小型屋宇發展申請可

能 會 改 變 該 「 綠 化 地

帶」的景觀特色。  

1 3 .  由民政事務專員轉

達的區內人士反對

意見？  

 ✓  

 

10.2  上文第 1 0 . 1 段已收錄下列政府部門的意見。政府

部門的詳細意見載於附錄 V。  

( a )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  

( b )  漁護署署長；  

( c )  運輸署署長；  

( d )  環保署署長；  

( e )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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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消防處處長；  

( g )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以及  

( h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  

10.3  下列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沒有意見：  

( a )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 b )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  

( c )  機電工程署署長；以及  

( d )  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處處長。  

1 1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城規會在二零二五年六月六日公布這宗申請，以供公眾

查閱。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城規會收到四份公眾意見

書 (附錄 V I I )，其中兩份來自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及一名個別人士，表示反對這宗申請，主要理由是擬議

發展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馬尾下的「鄉村

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供使用；以及／或這宗申請

不應獲得從優考慮，因為申請地點先前並無小型屋宇發

展獲批准。其餘兩份意見書來自一名北區區議員及龍 山

分區委員會主席，表示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  

1 2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12.1  這宗申請擬於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大部分劃為「綠

化地帶」 (約 6 2 % )及部分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

( 約 3 8 % ) 的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 圖

A - 2 a )。雖然擬議發展於「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屬

經常准許用途，但並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

向，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

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並

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

不宜進行發展。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以

支持偏離此地帶的規劃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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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至於「臨時準則」 (附錄 I I )方面，擬建小型屋宇的

覆 蓋 範圍 完 全坐 落在 馬尾 下 的「 鄉村 範 圍」 內 ( 圖

A 2 - a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表示，馬尾下尚未

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為 1 5 宗，而未來十年的小型

屋宇需求預計為 1 6 2 幢。規劃署最新的估算顯示，

有關「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提供約 1 . 2 8 公頃土

地 (相等於約 5 1 幅小型屋宇用地 ) (圖 A - 2 b )。雖然

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土地不足以完全

應付未來的小型屋宇需求，但足夠應付尚未處理的

小型屋宇申請。應注意的是，城規會自二零一五年

八月起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審批小型屋宇發展申請。

在考慮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是否普遍供不應

求時，除其他因素外，城規會較著重由地政總署提

供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數目。因此，為使發

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

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把擬議小型屋宇發展集

中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會較為合適。  

12.3  申請地點位於馬尾下鄉村中心區以西，現時大部分

地方長滿野草，部分地方鋪築了硬地面，並有一條

行人路貫通其間 (圖 A - 2 a 及 A - 4 )。除了緊接申請

地點南面已取得規劃許可的現有村屋外，申請地點

四周大致上是長滿野草的空地。在北面和南面較遠

處，分別有樹羣和沼澤 (圖 A - 3 及 A - 4 )。從自然保

育的角度而言，漁護署署長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認為，由於

申請地點部分劃為「綠化地帶」，批准目前這宗小

型屋宇發展申請可能會改變該「綠化地帶」的景觀

特色。運輸署署長認為，雖然小型屋宇發展應盡量

局限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但這宗申請僅涉及

興建一幢小型屋宇，因此從交通影響的角度可予容

忍。其他獲徵詢的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環保署署長、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消防處處長及水務署總

工 程 師／ 建 設 ) 對 這 宗申 請不 表反 對或 沒 有負 面意

見。  

12.4  申請地點附近有 1 3 宗同類小型屋宇發展申請，該

些申請位於同一「綠化地帶」內，或位於橫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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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地帶」與其他地帶的地方 (圖 A - 2 a )。其中

六宗申請於城規會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前在有附帶

條件的情況下獲批准，而五宗申請所涉地點涉及先

前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於二零一七年獲小組委

員 會 批准 ， 主要 理由 是獲 從 優考 慮 ( 詳 述 於上 文第

7 . 2 段 )。目前這宗申請的規劃狀況與該些獲批准的

申請並不相同。另外，其餘兩宗同類申請涉及同一

地點，位於緊接申請地點的西南面，該兩宗申請被

小組委員會拒絕，主要理由是擬議發展不符合「綠

化 地 帶 」 的 規 劃 意 向 ； 以 及 馬 尾 下 的 「 鄉 村 式 發

展」地帶仍有土地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目前這宗

申請的規劃考慮因素與該些被拒絕的申請類似。拒

絕目前這宗申請普遍符合小組委員會先前的決定。  

12.5  關於這宗申請的公眾意見，上文所述的政府部門的

意見及規劃評估亦適用。  

1 3 .  規劃署的意見  

13.1  根據第 1 2 段所作的評估，並考慮到第 1 1 段所述的

公眾意見，規劃署不支持這宗申請，理由如下：  

( a )  擬議發展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

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

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

擴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

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申請書內並

無 有 力 的 規 劃 理 據 ， 以 支 持 偏 離 此 規 劃 意

向；以及  

( b )  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主要預

算用作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為使

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

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把擬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集 中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會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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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建議有關

許可的有效期應至二零二九年七月十八日止。除非

在該日期前，所批准的發展已經展開或有關許可已

續期，否則有關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建議

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錄 V I。  

1 4 .  請求作出決定  

14.1  請小組委員會考慮這宗申請，並決定批給或拒絕批

給許可。  

14.2  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請委員建議應給

予申請人的拒絕理由。  

14.3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申請，請委員考慮是

否 就 許 可 附 加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和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以及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  

1 5 .  附件  

附錄 I  二 零 二五 年五 月二 十八 日收 到的 申請 表 格

連附件  

附錄 I I  「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規

劃申請的臨時準則」的相關摘要  

附錄 I I I  有 關 「擬 在綠 化地 帶進 行發 展而 按照 城 市

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的城市

規劃委員會規劃指 引編號 1 0 ( 規劃指引 編

號 1 0 )的相關摘要  

附錄 I V  同類申請  

附錄 V  政府部門的一般意見  

附錄 V I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附錄 V I I  公眾意見書  

繪圖 A - 1  布局設計圖  

圖 A - 1  位置圖  

圖 A - 2 a  平面圖  

圖 A - 2 b  估 計 在馬 尾下 的「 鄉村 式發 展」 地帶 內 可

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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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 3  航攝照片  

圖 A - 4  實地照片  

 

規劃署  

二零二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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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N E - L Y T / 8 5 0 號附錄 I I  

 

「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的相關摘要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頒布 )  

( a )  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不小於 5 0 %坐落

在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內，而且「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用作發展

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申請則或可從寬考慮；  

( b )  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多於 5 0 %坐落在

鄉村範圍外，但不小於 5 0 %坐落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而且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

在符合其他準則的情況下，申請則可從優考慮；  

( c )  倘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的覆蓋範圍多於 5 0 %坐落在

鄉村範圍和「鄉村式發展」地帶外，申請通常不獲批准，但情況非

常特殊者除外 (例如申請地點的契約訂明其性質為屋地，或批准有

關申請有助達到某些規劃目標，例如淘汰合法但厭惡性的現有用途

等 )；  

( d )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申請倘涉及有效期已屆滿的規劃許

可，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一般而言，擬議發展如不符合準則的規

定，通常不獲批准。不過，倘個案情況特殊而有充分理由，例如申

請地點屬現有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之間的騰空地盤，或批

准小型屋宇的處理程序已處於後期階段，申請則或可從寛考慮；  

( e )  倘申請地點會興建多於一幢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上述準

則的應用以每幢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為基礎；  

( f )  擬議發展不應影響申請地點所在地帶的規劃意向；  

( g )  擬議發展應在土地用途、規模、設計和布局各方面與附近地區／發

展互相協調；  

( h )  擬議發展不應佔用已規劃作道路網的土地，也不應在交通、環境、

景觀、排水、污水收集和土力工程各方面，對附近地區造成不良影

響。任何上述可能出現的不良影響應予以紓緩，直至情況符合有關

政府部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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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擬議發展倘坐落在集水區內，則應該可接駁至該區現有或已計劃鋪

設的污水收集系統，但情況非常特殊者除外 (例如申請地點的契約

訂明其性質為屋地，或申請人能證明該集水區內的水質不會受擬議

發展所影響 * )；  

( j )  倘有需要提供消防裝置和緊急車輛通道，有關裝置和通道必須配合

發展規模和符合相關標準；以及  

( k )  申請必須符合有關政府部門所有其他法定或非法定的要求，並因應

申請地點所屬的土地用途地帶類別，遵守其他相應的城市規劃委員

會規劃指引。  

*  即申請人能證明由擬議發展產生的排放物符合《水污染管制條例》

技術備忘錄所訂定的排放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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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擬在綠化地帶進行發展而按照  

城市規劃條例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的相關摘要  

(規劃指引編號 1 0 )  

( a )  按照一般推定，「綠化地帶」內是不准進行發展的 (重建除外 )；  

( b )  委員會只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考慮在「綠化地帶」進行新發展的申

請；而有關申請必須具備有力規劃理據支持。擬議發展項目的規模

及密度，包括地積比率、上蓋面積和建築物高度，都必須與周圍地

區的特色配合；  

( c )  關於申請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倘若申請地點非常接近現有鄉

村，與周圍的用途配合，而該項發展旨在應付原居村民的需求，申

請可能會獲批准；但有關屋宇必須設有合適的排污設施及通道；  

( d )  擬議發展的設計和布局應與周圍環境配合。進行有關發展不得廣泛

砍伐現有天然樹木，影響現有天然景緻，或破壞周圍環境的景觀；  

( e )  擬議發展不得令現有或計劃提供的基礎設施，例如排污、道路及供

水等設施負荷過度，並不得影響區內的排水或令水浸情況惡化；  

( f )  擬議發展不得令該區整體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負荷過度；以及  

( g )  任何擬在斜坡或山坡上進行的發展，皆不得影響斜坡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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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L Y T / 1 9》上  

在申請地點附近位於「綠化地帶」內或橫跨「綠化地帶」與其他地帶  

根據第 1 6 條提出的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同類申請  

獲批准的申請  

申請編號  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A / N E - L Y T / 2 2 4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0 1年 8月 3日  

A / N E - L Y T / 4 5 3 [ 1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5 8 [ 2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5 9 [ 3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6 0 [ 4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6 1 [ 5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6 1 7 [ 1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2 2 [ 2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2 3 [ 5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3 3 [ 3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9月 8日  

A / N E - L Y T / 6 3 4 [ 4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9月 8日  

備註  

[ 1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3 及 6 1 7 位於同一地點。  

[ 2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8 及 6 2 2 位於同一地點。  

[ 3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9 及 6 3 3 位於同一地點。  

[ 4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6 0 及 6 3 4 位於同一地點。  

[ 5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6 1 及 6 2 3 位於同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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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絕的申請  

申請編號  
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拒絕理由  

A / N E - L Y T / 5 5 9 [ 6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  

2 0 1 5年 2月 2 7日  R 1至R 3  

A / N E - L Y T / 7 1 3 [ 6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  

2 0 1 9年 1 0月 1 8日  R 1及R 2  

備註  

[ 6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5 5 9 及 7 1 3 位於同一地點。  

 

拒絕理由：  

R 1  擬議發展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

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

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

發展。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  

R 2  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為使

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

具經濟效益，把擬議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會較為合適。  

R 3  批准這宗申請會為「綠化地帶」內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倘該

些 同 類 申 請獲 批 准， 累 積影 響 所及， 會 導 致小 型 屋 宇在 「 綠化 地

帶」內擴散，令該區整體的鄉郊環境質素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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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一般意見  

1 .  土地行政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  

  申請地點位於馬尾下的「鄉村範圍」內；  

  申請人曾提交小型屋宇申請，但被該北區地政處拒絕。申請人

在先前的申請中聲稱是粉嶺鄉馬尾下的原居村民。申請人是否

符合資格獲批建小型屋宇，仍有待確定；  

  申請地點是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有的舊批農地；以及  

  申請地點現時不屬於任何修訂租約／建屋牌照的涵蓋範圍。  

2 .  交通  

 運輸署署長的意見：  

  從交通工程的角度而言，她不反對這宗申請；  

  小型屋宇發展應盡量局限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雖然預期

擬議發展不會令交通量大增，但若批准在「鄉村式發展」地帶

外進行這類發展，會為日後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而對交

通的累積負面影響需在日後按個別情況檢討。儘管如此，她認

為 這 宗 申 請 僅涉 及 興 建一 幢 小 型屋宇 ， 從 交 通 的角 度 可 予容

忍；以及  

  她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的意見：  

  從公路維修保養的角度而言，他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以及  

  他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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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環境  

 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  

  鑑於擬議發展的規模較小，這宗申請不大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污

染；以及  

  他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4 .  排水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  從公共排水的角度而言，她不反對這宗申請；  

  申請地點所處地區有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以及  

  她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5 .  消防安全  

 消防處處長的意見：  

  他現階段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但擬建小型屋宇不得佔用任

何現有的緊急車輛通道或根據地政總署記綠已計劃申請興建的

緊急車輛通道；以及  

  他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6 .  景觀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見：  

  申請地點所處地區具有鄉郊內陸平原景觀特色，夾雜村屋、農

地、植被範圍和樹羣；  

  根據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日拍攝的實地照片，申請地點大部分

地方長滿野草。由於申請地點部分劃為「綠化地帶」，批准這

宗小型屋宇發展申請可能會改變該「綠化地帶」的景觀特色；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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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7 .  自然保育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意見：  

  從自然保育的角度而言，他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  

  根據最近的實地視察，申請地點長滿野草。毗鄰第 4 6 約地段

第 8 9 8 號有一片沼澤 (圖 A - 4 )；以及  

  他的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I。  

8 .  小型屋宇用地的供求  

 根據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的記錄，馬尾下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

請共有 1 5 宗，而該鄉村未來十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預計為 1 6 2

幢。規劃署最新的估算顯示，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用

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約有 1 . 2 8 公頃 (相等於約 5 1 幅小型屋宇用

地 )。因此，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並無足夠土地應付日後

的小型屋宇需求 (即約 4 . 4 3 公頃土地，相等於 1 7 7 幅小型屋宇用

地 )。  

9 .  其他部門  

 下列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沒有意見：  

( a )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 b )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  

( c )  機電工程署署長；以及  

( d )  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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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a )  留意運輸署署長的意見，連接申請地點與沙頭角公路 -馬尾下段的

區內鄉村通道並非由運輸署管理；  

( b )  留意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的意見：  

( i )  申請人須採取足夠的排水措施，以防止地面水由申請地點流

往附近的公共道路及排水渠；以及  

( i i )  路政署不會／不應承擔維修保養任何連接申請地點與附近公

共道路的通道的責任；  

( c )  留意環保署署長的意見，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可以接受的污水收

集、處理和排放方法，但其設計和建造必須遵照《專業人士環保事

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 / 2 3 號》 -「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

水渠工程計劃」的要求，以及必須由認可人士核證；  

( d )  留意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 i )  須闢設適當的雨水收集及排放設施，以應付申請地點的地面

徑流或從毗鄰地方流入申請地點的地面徑流；  

( i i )  申請人須查核和確保擬接駁至的現有排水系統有足夠容量及

狀況良好，足以排放來自申請地點的額外雨水。申請人亦須

確保來自申請地點的水流不會令現有排水系統不勝負荷；以

及  

( i i i )  申請地點所處地區有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申請人須就擬議

發展的污水處理／排放設施徵詢環境保護署的意見；  

( e )  留意消防處處長的意見，申請人須遵守地政總署編訂的《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消防安全規定指引》。消防處收到地政總署轉介的正式申

請後，便會制訂詳細的消防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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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N龍躍頭及軍地南850 

( f )  留意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見，申請人須留

意，即使這宗申請獲批准，也不表示樹木工程 (例如修剪、移植、

砍伐及補種／栽種樹木 )亦獲批准。申請人進行任何擬議樹木工程

前，須取得相關部門的批准；  

( g )  留意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意見，申請人在施工階段須避免對附近

的沼澤造成任何不良影響；以及  

( h )  留意有關的規劃許可只批給申請所涉的發展項目。倘要為擬議發展

闢設通道，申請人須確保有關通道 (包括任何必須進行的填土／挖

土工程 )符合相關法定圖則的規定，並視乎情況所需，在進行道路

工程前，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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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繪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位置圖 LOCATION PLAN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新界粉嶺馬尾下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917號餘段及第919號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本摘要圖於2025年7月11日擬備，所根據的資料為：
於2022年12月6日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NE-LYT/19、
於2022年12月6日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NE-HT/7、
於2006年10月17日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NE-MUP/11、
於2010年2月2日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NE-TKL/14及
於2009年10月6日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NE-WKS/10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1.7.2025
BASED ON OUTLINE ZONING PLANS No.
S/NE-LYT/19 APPROVED ON 6.12.2022,
S/NE-HT/7 APPROVED ON 6.12.2022,
S/NE-MUP/11 APPROVED ON 17.10.2006,
S/NE-TKL/14 APPROVED ON 2.2.2010 AND 
S/NE-WKS/10 APPROVED ON 6.10.2009

SCALE      比例尺

要覽圖 KEY PLAN

申 請 地 點
APPLICATION SITE

SCALE  1 : 7 500 比例尺
   米
METRES

米   
METRES

馬尾下的鄉村範圍 

VILLAGE 'ENVIRONS' OF
MA MEI HA

沒有分區計劃大綱圖
 覆蓋的範圍 

AREA NOT COVERED BY
OUTLINE ZONING PLAN

申請地點
APPLICATION SITE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平面圖 SITE PLAN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新界粉嶺馬尾下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917號餘段及第919號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本摘要圖於2025年7月14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測量圖編號
3-NW-25C及3-SW-5A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4.7.2025
BASED ON SURVEY SHEETS No.
3-NW-25C & 3-SW-5A

SCALE  1 : 1 000 比例尺
   米
METRES

米   
METRES

註釋 Note：

圖 例

獲地政處批准的小型屋宇批地/
重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申請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預計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數量

ESTIMATED AMOUNT OF LAND AVAILABLE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V" ZONE

A/NE-LYT/850

本摘要圖於2025年7月10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測量圖編號
3-NW-25C及3-SW-5A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0.7.2025
BASED ON SURVEY SHEETS No.
3-NW-25C & 3-SW-5A

圖 例

米
METRES

米
METRES

SCALE  1 : 1 200  比例尺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新界粉嶺馬尾下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917號餘段及第919號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航攝照片 AERIAL PHOTO
本摘要圖於2025年6月24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地政總署
於2024年11月7日拍得的航攝照片
編號E241418C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24.6.2025
BASED ON AERIAL PHOTO No. E241418C
TAKEN ON 7.11.2024 BY 
LANDS DEPARTMENT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新界粉嶺馬尾下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917號餘段及第919號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圖 例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實地照片 SITE PHOTO

本摘要圖於2025年7月15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攝於2025年6月20日
的實地照片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5.7.2025
BASED ON SITE PHOTOS
TAKEN ON 20.6.2025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新界粉嶺馬尾下丈量約份第46約地段第917號餘段及第919號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申請地點界線只作識別用 
APPLICATION SITE BOUNDARY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申請地點
APPLICATION SITE

馬尾下
Ma Mei Ha

沼澤
Marsh

申請地點
APPLICA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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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n the appendix of the Paper. 

 

 

Agenda Item 17 

Section 16 Application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A/NE-LYT/850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in 

“Green Belt” and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s, Lots 917 RP 

and 919 in D.D. 46, Ma Mei Ha, Fanling 

(RNTPC Paper No. A/NE-LYT/850)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41. With the aid of some plans, Mr Ryan C.K. Ho, STP/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departmental and public 

comments, 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did not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42.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on the application. 

 

Deliberation Session 

 

43.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reject the application.  The reasons 

were: 

 

“(a)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he 

“Green Belt” zone which is primarily for defining the limits of urban and 

sub-urban development areas by natural features and to contain urban 

sprawl as well as to provide passive recreational outlets.  There is a 

general presumption against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zone.  There is no 

strong planning justification in the submission for a departure from the 

planning intention; and 

 

(b) land is still available within the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V”) zone of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1030 號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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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Mei Ha which is primarily intended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It 

is considered more appropriate to concentrate the proposed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V” zone for a more orderly development pattern, 

efficient use of land and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s and services.” 

 

 

Agenda Item 20 

Section 16 Application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A/NE-TKL/798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in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e” Zones, Lot 796 S.D in 

D.D. 84, Ha Shan Kai Wat, Ta Kwu Ling 

(RNTPC Paper No. A/NE-TKL/798)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44. With the aid of some plans, Ms Ivy C.W. Wong, STP/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departmental and public 

comments, 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did not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45.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on the application. 

 

Deliberation Session 

 

46.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reject the application.  The reasons 

were: 

 

“(a)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f the 

“Agriculture” zone which is primarily to retain and safeguard good quality 

agricultural land/farm/fish ponds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and to retain 

fallow arable land with good potential for rehabilitation for cultivation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urposes.  There is no strong planning justification in the 

submission for a departure from the planning inten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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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1 6 條提出在位於  

《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L Y T / 1 9》上  

鄰近申請地點坐落或部分坐落「綠化地帶」內的地方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的同類申請  

獲批准的申請  

申請編號  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A / N E - L Y T / 2 2 4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0 1年 8月 3日  

A / N E - L Y T / 4 5 3 [ 1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5 8 [ 2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5 9 [ 3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6 0 [ 4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4 6 1 [ 5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2年 1月 6日  

A / N E - L Y T / 6 1 7 [ 1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2 2 [ 2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2 3 [ 5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4月 7日  

A / N E - L Y T / 6 3 3 [ 3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9月 8日  

A / N E - L Y T / 6 3 4 [ 4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7年 9月 8日  

A / N E - L Y T / 8 5 5 [ 3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2 5年 9月 1 9日  

A / N E - L Y T / 8 5 6 [ 4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2 5年 9月 1 9日  



備註  

[ 1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3 及 6 1 7 位於同一地點 。  

[ 2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8 及 6 2 2 位於同一地點 。  
[ 3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5 9、 6 3 3 及 8 5 5 位於同 一地點。  

[ 4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6 0、 6 3 4 及 8 5 6 位於同 一地點。  
[ 5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4 6 1 及 6 2 3 位於同一地點 。  

 

被拒絕的申請  

申請編號  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拒絕理由  

A / N E - L Y T / 5 5 9 [ 6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  

2 0 1 5年 2月 2 7日  R 1至R 3  

A / N E - L Y T / 7 1 3 [ 6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  

2 0 1 9年 1 0月 1 8日  R 1及R 2  

備註  

[ 6 ]  申請編號 A / N E - L Y T / 5 5 9 及 7 1 3 位於同一地點 。  

 

拒絕理由：  

R 1  擬議發展不符合「綠化地帶」的規劃意向，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

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

展，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根據一般推定，此地帶不宜進行

發展。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  

R 2  馬尾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為

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

較具經濟效益，把擬議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鄉村式發展」地帶

內，會較為合適。  

R 3  批准這宗申請會為「綠化地帶」內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倘該

些同類申請獲批准，累積影響所及，會導致小型屋宇在「綠化地

帶」內擴散，令該區整體的鄉郊環境質素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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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a )  留意運輸署署長的意見，連接申請地點與沙頭角公路 -馬尾下段的

區內鄉村通道並非由運輸署管理；  

( b )  留意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東的意見：  

( i )  申請人須採取足夠的排水措施，以防止地面水由申請地點流

往附近的公共道路及排水渠；以及  

( i i )  路政署不會／不應承擔維修保養任何連接申請地點與附近公

共道路的通道的責任；  

( c )  留意環保署署長的意見，化糞池及滲水井系統是可以接受的污水收

集、處理和排放方法，但其設計和建造必須遵照《專業人士環保事

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 / 2 3 號》 -「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排

水渠工程計劃」的要求，以及必須由認可人士核證；  

( d )  留意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 i )  須闢設適當的雨水收集及排放設施，以應付申請地點的地面

徑流或從毗鄰地方流入申請地點的地面徑流；  

( i i )  申請人須查核和確保擬接駁至的現有排水系統有足夠容量及

狀況良好，足以排放來自申請地點的額外雨水。申請人亦須

確保來自申請地點的水流不會令現有排水系統不勝負荷；以

及  

( i i i )  申請地點所處地區有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申請人須就擬議

發展的污水處理／排放設施徵詢環境保護署的意見；  

( e )  留意消防處處長的意見，申請人須遵守地政總署編訂的《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消防安全規定指引》。消防處收到地政總署轉介的正式申

請後，便會制訂詳細的消防安全規定；  



-  2  -  

 

( f )  留意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見，即使這宗申請

獲批准，也不表示樹木工程 (例如修剪、移植、砍伐及補種／栽種

樹木 )亦獲批准。申請人進行任何擬議樹木工程前，須取得相關部

門的批准；  

( g )  留意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意見，申請人在施工階段須避免對附近

的沼澤造成不良影響；以及  

( h )  留意有關的規劃許可只批給申請所涉的發展項目。倘要為擬議發展

闢設通道，申請人須確保有關通道 (包括任何必須進行的填土／挖

土工程 )符合相關法定圖則的規定，並視乎情況所需，在進行道路

工程前，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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